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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哥林多前書（13）保羅繼續教導哥林多信徒有關凡事爲榮耀神而行， 

以及禮拜時蒙頭的問題（林前 10:29-11:16） 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哥林多前書 9:27-10:28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哥林多前書 9:27-10:28 講述保羅繼續教導有關使徒的權利、警戒拜偶像的事，以及凡事為榮
耀神而行等真理。 
 
當保羅說他可能被棄絕時，並非指失去救恩，而是說他會喪失傳福音的權利。我們很容易說

一套，自己作的又是另一套。我們必須小心實踐自己所傳講的。 
 
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0:1-5所提到的雲和海，指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時、神藉著雲柱來引導他
們、又平安帶領他們度過紅海。靈食和靈水指的是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的時候，神奇妙的供

應。 
 
在哥林多前書 9 章，保羅以他自己作為榜樣，指出成熟的基督徒會鍛煉自己，使自己更有效
地服事神。在 10章，保羅則用以色列作為靈命不成熟的例子，指出他們過分自信及缺乏有紀
律的生活。 
 
今日的壓力常常會導致信徒忘掉昔日的教訓。但保羅提醒我們，必須牢記以色列人的教訓，

好使我們不至於重蹈覆轍。為了不忘昔日的教訓，最佳的方法是天天讀經，讓神提醒我們怎

樣按神的旨意而活。 
 
在一個道德敗壞的社會裏，保羅鼓勵哥林多教會的信徒，要勇敢抵擋試探，這對我們有以下

幾點教訓：第一，試探和犯罪的念頭會臨到每個人身上，不要以為你能避免。第二，倘若別

人可以抵擋試探，你也一定可以。第三，不管面對任何試探，只要我們倚靠神的幫助，就必

能勝過。保羅告訴我們，神會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幫助我們勝過試探：第一，神使我們知道哪

些人或處境會使我們跌倒；第二，神幫助我們遠離錯的事；第三，神幫助我們只做討神喜悅

的事情；第四，我們可以祈求神的幫助；第五，有些愛主的朋友在你被試探時可以幫助你。

無論如何，趕快離開試探的場所是得勝的第一步。提摩太後書 2:22記載：“你要逃避少年的
私慾，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、信德、仁愛、和平。” 
 
哥林多最明顯的宗教特色就是拜偶像，那裏有很多神廟，香火鼎盛。木頭和石頭本身沒有好

壞可言，但人們卻把只有神才配得的敬拜賦予木頭和石頭，又期望木頭和石頭賜下只有神才

有能力給予的好處，如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及兒孫滿堂等。拜偶像在今日仍舊是嚴重的問題，

只是形式不同而已。我們也許不再去拜木頭或石頭，但卻崇拜鈔票、信用卡。現代的偶像如

權力、享受或名聲等，是被我們高舉的東西。保羅說：“你們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”所指的

就是這些事。 
 
無論是猶太人、基督徒，還是異教的信徒，都覺得吃祭物是與神明聯合的意思。在舊約時代，

當一個猶太人獻過祭後，便會進食部分的祭物。因此，初信的人若見到信徒吃祭過偶像的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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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，便會感到不安。 
 
作為基督的追隨者，我們必須對主全然效忠。保羅說，我們不可同時吃主的聖餐，又吃鬼的

筵席。吃主的聖餐表示我們記念主，承認主為我們死。吃鬼的筵席表示我們認同撒但的崇拜，

參與了提倡異教或罪惡的活動。你是否也兩面討好，既想滿足基督的要求，又不想得罪別人？

聖經說，你不可以同時兩者兼得。 
 
有時我們很難知道何時需要遷就軟弱的信徒。保羅於是給我們一個簡單方便的原則，那就是

對別人的需要要敏感，心存恩慈。有些行為未必是錯，但對別人不一定有好處。縱使我們在

基督裏是自由的，但也不應濫用自由而使弟兄受傷害。我們不能只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及別

人的感受。 
 
哥林多有些信徒想吃買來的食物，但又擔心誤吃祭過偶像的食物。保羅對於這個進退兩難的

問題，提供了一個答案：從市場上買來的任何食物可以自由吃，不必追問其是否祭過偶像。

這算不得什麽，任何人的良心不必受這食物的困擾。如果我們過分擔心自己的每一個行為，

就容易變成律法主義者，無法享受生命。因為萬物都是從神而來，神讓我們享用。如果我們

知道有問題，就應該努力解決問題，但卻不必刻意去發掘問題。 
 
但保羅同時也指出，倘若有人告訴你食物是祭過偶像的，那麽為了愛心以及不絆倒弟兄的緣

故，你就不該吃那祭過偶像的食物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哥林多前書 10章剩下的內容。 
 
哥林多前書 10:29-33記載：“我說的良心不是你的，乃是他的。我這自由為什麽被別人的良
心論斷呢？我若謝恩而吃，為什麽因我謝恩的物被人毁謗呢？所以，你們或吃或喝，無論做

什麽，都要為榮耀神而行。不拘是猶太人，是希臘人，是神的教會，你們都不要使他跌倒；

就好像我凡事都叫眾人喜歡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只求眾人的益處，叫他們得救。” 
 
保羅指出，為弟兄的益處所作的努力等於彰顯神的義，信徒所作的一切都應當為榮耀神而行。

這不僅僅局限於祭偶像之物的問題上，也涉及到基督徒所有生活領域的行動綱領。 
 
結束了有關基督徒自由問題的探討，從哥林多前書 11章開始，保羅的論述焦點轉向有關教會
禮拜的問題上，具體敍述了有關禮拜時女人蒙頭的問題以及聖餐的禮儀。在前面提到的性墮

落和獻給偶像的祭物問題，發生在教會和不信者之間，但 11章論及教會內部發生的問題，尤
其講述了禮拜時發生的問題。在這裏，我們可以認識到以下兩點教導：第一，保羅並不無視

各文化圈所固有的傳統或習慣；第二，所有被造物都能在基督裏發現真正的統一性和真正的

意義。 
 
或許有人會說：“你是說神指示婦女怎麽穿衣服？其實神才不會管女人穿衣服或男人剪頭髮

呢！”但是，聖經講得很清楚，神對我們的衣著裝束以及髮型都很在乎。在馬太福音 10:30，
主耶穌說：“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。”關於你的頭髮應如何處置，不要以為只有你

的理髮師或髮型師知道，神也知道。這些相關的事情以及我們生活的瑣碎細節，也在神的監

管之下。在這點上，聖經有話要對我們說。 
 
哥林多前書 11:1-2記載：“你們該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樣。我稱讚你們，因你們凡事記
念我，又堅守我所傳給你們的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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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他自己效法基督用正確的教訓和愛心對待哥林多信徒一樣，保羅要求哥林多信徒，也在

祭偶像之物或其他問題上體現出對信心軟弱之人有益處的行動，竭盡全力在生活中實踐愛心。

在此，保羅說“效法我”，意思乃是效法基督的榜樣，在生活中實踐愛心。 
 
保羅在提出指示和勸勉之前，稱讚哥林多教會的信徒記念自己，並且堅守所領受的教訓和教

導。這證明保羅書信的默示性和神性權威，也表明保羅進行責備之前不忘記稱讚他們的細心

關懷。 
 
哥林多前書 11:3記載：“我願意你們知道，基督是各人的頭；男人是女人的頭；神是基督的
頭。” 
 
保羅開始討論婦女蒙頭的事。他的教訓是基於一個事實，即每一個有秩序的社會都建基在兩

大基礎上：第一，是權威；第二，是對該權威的服從。世上沒有任何社會可以不依照上述原

則而又能運作完善。保羅談到三種重要的關係，都涉及權威和服從。首先，基督是個人的頭；

基督是主，人臣服於基督。其次，男人是女人的頭；神將領導的地位交給男人，女人在男人

的權威之下。第三，神是基督的頭；甚至在三位一體的神來說，也由其中一位站在領導的地

位上，另一位則順命聽從。這些領導和順從的例子，是神親自設計的，這在神安排的宇宙秩

序中是基本的。 
 
哥林多前書 11:4 記載：“凡男人禱告或是講道（或譯：說預言；下同），若蒙著頭，就羞辱
自己的頭。” 
 
當時猶太人不論男女在聖殿或會堂禮拜時，頭上蒙著頭巾，希臘人在公眾崇拜時只讓僕人蒙

頭，自由人則除外。保羅在這裏採用的不是猶太人的風俗，而是希臘人的風俗。只看這些，

我們也可以知道蒙頭問題本身並非關乎善惡之間的真理問題，而是象徵性的風俗問題。 
 
哥林多前書 11:5記載：“凡女人禱告或是講道，若不蒙著頭，就羞辱自己的頭，因為這就如
同剃了頭髮一樣。” 
 
很久以前，在哥林多有一個婦女解放運動，但走錯了方向。保羅指出，按當時哥林多的社會

風俗，男人留短髮，女人留長髮，因此男人不該蒙頭，但女人必須蒙頭，否則男女不分，會

擾亂聚會秩序。請注意，這裏說凡女人“禱告或是講道”，不少女人可以公開禱告和講道。

有人反對女人能做這些事，這是完全錯誤的。如果神給女人這個恩賜，她就該做這些事。有

些女人有這些恩賜。我認識幾位姊妹是很好的聖經老師，可以教導所有的人。有位傳道人很

誠實地見證說：“我的妻子比我更會講解聖經。”那位傳道人所在的教會同工說，他們比較

喜歡聽那位傳道人的妻子講道，她有教導的恩賜。 
 
哥林多前書 11:6記載：“女人若不蒙著頭，就該剪了頭髮；女人若以剪髮、剃髮為羞愧，就
該蒙著頭。” 
 
在哥林多就有這種奇怪和特殊的做法，不蒙頭的女人是妓女。廟妓是妓女，她們都剃成光頭。

哥林多教會的姊妹說：“這對我來說都是合法的，因此我不要蒙頭。”保羅說不可以，因為

蒙頭是順服的記號，不是對人，而是對神。其實關於姊妹的服裝是指她在服事的時候的穿著，

如果她要帶領聚會，就該蒙頭。還有一些經文是與這有關的，提摩太前書 2:8-10記載：“我
願男人無忿怒，無爭論（或譯：疑惑），舉起聖潔的手，隨處禱告；又願女人廉耻、自守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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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派衣裳為妝飾，不以編發、黃金、珍珠，和貴價的衣裳為妝飾，只要有善行，這才與自稱

是敬神的女人相宜。”保羅在這裏說明如果女人要舉起聖潔的手帶領聚會，就不該在裝飾上

引人注意；坦白地說，女人在事奉神時要保守樸實。姊妹不該奇裝異服，否則難以帶領她尚

未信主的丈夫信主的。彼得前書 3:1-4記載：“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；這樣，若有
不信從道理的丈夫，他們雖然不聽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；這正是因看見你們

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你們不要以外面的辮頭髮，戴金飾，穿美衣為妝飾，只要以裏面

存著長久溫柔、安靜的心為妝飾；這在神面前是極寶貴的。”神說妻子不可能用奇裝異服使

自己的丈夫信主，這不是說妻子不喜歡自己的丈夫，而是說從來沒有女人用性感帶領自己的

丈夫歸主。聖經記載有許多美女和優秀的好女人蒙神使用，如：路得、撒拉、底波拉、哈拿、

亞比該，以及主耶穌的母親馬利亞。聖經也有對丈夫說的話，如：彼得前書 3:7 記載：“你
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（原文是知識）和妻子同住；因她比你軟弱（比你軟弱：原文作是軟

弱的器皿），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她。這樣，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。”

今天許多家庭的禱告受到阻礙，是因為夫妻沒有按聖經的原則好好相處。 
 
哥林多前書 11:7-10記載：“男人本不該蒙著頭，因為他是神的形象和榮耀；但女人是男人的
榮耀。起初，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；並且男人不是為女人造的，女人

乃是為男人造的。因此，女人為天使的緣故，應當在頭上有服權柄的記號。” 
 
這段經文陳述男女間的權威順序，基於神的創造原理，並且以企圖違背這一原理的驕傲天使

為例，說明還是堅持蒙頭習俗為好。本段內容是補充說明，支持前面已經闡述過的內容。 
 
哥林多前書 11:11-12 記載：“然而照主的安排，女也不是無男，男也不是無女。因為女人原
是由男人而出，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；但萬有都是出乎神。” 
 
保羅藉著明確說明男女根源性的平等，解除人們關於男女權威之論證所産生的誤解。保羅告

訴我們，男女之間儘管存在神所賜權柄上的秩序，但這並非根本性的能力或人當享有的基本

權益的差異。在這裏我們可以認識到幾點教訓：第一，男女在主裏本質上是平等的；第二，

為了活出和諧的生活，男女相互間應分擔權威的秩序和技能，先後依存、協助；第三，男女

結合的最終目的在於歸榮耀與神。 
 
哥林多前書 11:13記載：“你們自己審察，女人禱告神，不蒙著頭是合宜的嗎？” 
 
使徒保羅向哥林多信徒挑戰，他指出，個人應自己審察，好定斷女人禱告神的時候若不蒙著

頭是否合宜。保羅要他們憑本能直覺去判斷。保羅的意思是說，女人不蒙著頭來朝見神，是

不恭敬端莊的。 
 
哥林多前書 11:14記載：“你們的本性不也指示你們，男人若有長頭髮，便是他的羞辱嗎？” 
 
在現代社會，男人留長髮很時髦，你幾乎看不出他是男、是女。保羅的問題是：“你們的本

性不也指示你們，男人若有長頭髮，便是他的羞辱嗎？”舊約有這樣的例子，要作拿細耳人

是奉獻給神的行為，他們留長頭髮是象徵，表示拿細耳人願意為神的名背負羞辱。在古代，

猶太男人有長頭髮是被認為可耻的。 
 
哥林多前書 11:15記載：“但女人有長頭髮，乃是她的榮耀，因為這頭髮是給她作蓋頭的。” 
 
通常情況下，人們都覺得女人的長髮和男人的短髮是自然而正常的。保羅說這是因為神給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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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長髮做蓋頭。本節補充說明，既然女人作為天然的本性留長髮蓋住頭，這在人看來是善的，

那麽為了在禮拜時更突出這一點，女人不當蒙頭嗎？ 
 
今天我們在基督裏有自由，頭髮的長短不是問題，重點在於其後面的動機。如果我們的道德

價值完全顛倒了，就會有極端的危險。保羅說髮型或服裝不是最重要的。 
 
哥林多前書 11:16 記載：“若有人想要辯駁，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規矩，神的眾教會也是沒有
的。” 
 
保羅指出，教會從來沒有關於蒙頭的硬性規定，他之所以這樣規定，僅僅是針對當時某些人

以不合時宜的裝飾參加聚會、擾亂教會秩序的不良風氣而言。保羅指出，無論主日崇拜或其

他聚會，神是否得著當得的榮耀、會眾是否得蒙造就，才是信徒應關注的焦點。因此，任何

人都不應在聚會時以奇裝異服嘩眾取寵、擾亂教會秩序。親愛的聽眾朋友，在你我有分參與

的事奉中，神的榮耀是得以彰顯還是因此蒙羞呢？求主憐憫！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 


